
 

 

12 审判--12.2 第一审程序--12.2.5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1. 自诉的概念与意义 

  从形式上看，自诉是与公诉相对而言的，即被害人对犯罪的直接起诉。 

  现代世界各国，有的承认自诉，如英国、德国，有的实行“起诉垄断主义”，即对所有犯罪的起诉均实

行公诉形式，如美国、日本、法国等。究竟是哪种形式好，理论上尚无定论。承认自诉的国家，一般是从

以下方面来衡量其意义的： 

  （1）允许自诉的案件主要是事实清楚、危害轻微的案件，对此类案件国家的侦查、公诉机关没有必要

“大动干戈”，交由被害人直接起诉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利于提高诉讼效益，较好地贯彻了诉讼效率与

诉讼经济原则。此种考虑包含着两个重要理念：  

  ①自诉与公诉只是形式不同，并无本质区别。自诉与公诉的实体原告均主要是国家。自诉并不宜简单

地把它归入私诉范围。比如英国法律规定，自诉人有权向地方检察官申请以公款支付自诉的费用，这说明

英国并不把自诉仅仅看作是自诉人的个人的事情，而把它看作是具有公诉意义的诉讼形式。自诉的这一本

质为必要时由检察机关接管自诉案件创设了理论前提。 

  ②自诉实质上是一种对于罪行轻微的案件采用的更为简易的诉讼形式。较之其它简易程序，自诉还免

去了国家起诉机关的介入，实质上简易程度更高。 

  （2）自诉案件中犯罪行为侵害个人利益的成分较突出，由被害人、被告人双方通过自诉途径解决有利

于合情合理解决纠纷，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化解矛盾。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此

观念的影响，即通过自诉程序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2.自诉案件的范围 

  自诉案件一般是事实清楚、危害轻微的刑事案件，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204 条规定的前 2 项自诉案

件即属此种情况，其范围已在本书职能管辖和提起自诉里作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刑

事诉讼法》第 204 条第 3 项规定，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此类案件本质上不宜划入自

诉案件的范围或者可以说是广义上的自诉案件。此规定确立了所谓“公诉转自诉”程序，强调了被害人自诉

权对公诉权的制约，以防公诉专断，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3.自诉案件的处理 

  审查自诉案件一般从三个方面入手： 

  （1）提起自诉的主体是否适格。自诉案件的实体原告或实体当事人之一是刑事被害人，但提起自诉的

主体强调的是程序当事人，这就意味着提起自诉不仅仅限于刑事被害人，还包括其他有权提起自诉的主体，

对此，《刑事诉讼法》第 99 条作了明确规定，即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和近

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丧失行为能力”应当作无行为能力理解，包括因未成年而无行为能力和因

精神障碍而丧失行为能力两种情况。此外，提起自诉的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2）提起自诉的条件是否充分。一般应有 6 个方面：一是自诉必须是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

属提起。二是自诉要有明确的被告人。自诉人必须向法院提供确定的被告人姓名、性别、住址、工作单位

等个人情况，便于法院通知被告人应诉。三是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范围。四是自诉必须在追诉时

效期限内提出。五是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六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3）根据不同情况及时处理。相关司法解释还特别规定，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

侵害人提出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

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出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

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诉讼。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即视为放弃告诉权

利。第一审宣判后，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又提出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的，不受《解释》的限制。 

  4.自诉案件审理程序的特点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205 条、第 206 条、第 207 条的规定，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具有以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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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对告诉才处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2）自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宣告判决前，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诉。凡自诉人自愿

撤回的自诉案件，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行起诉。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自诉人是两人以上，其中部分人撤诉的，不影

响案件的继续审理。 

  （3）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此种反诉指刑事反诉，即自诉案件的被

告人作为被害人控告自诉人犯有与本案有牵连的犯罪行为并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反诉须具备

三个条件：  

  ①反诉的被告人必须是本案的自诉人； 

  ②反诉的案件必须是与本案有牵连的； 

  ③反诉的内容必须是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反诉适用自诉的规定，人民法院原则应将反诉与自诉合并审理。自诉人撤诉不影响反诉的继续审理。 

    （4）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期限，被告人被羁押的，适用本法第 202 条第 1 款、第 2 款的规定；未被

羁押的，应当在受理后 6 个月以内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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